
104 王贵武

王贵武，男，50 岁，民建成员，天津市银座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贵武也许是世界上母亲最多的人。 1998年，他

认养了 10位抗洪斗争中牺牲烈士的母亲， 并且十余

年如一日，照料她们的生活。2008年，他又认养了 6位

抗震救灾斗争中牺牲烈士的母亲。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也当过兵，烈士们都是我的战友，烈士母亲就是我

的母亲，我要替烈士们尽孝。 ”

因为有认养抗洪烈士母亲的经历， 王贵武理

解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 得知抗震救灾英雄们

的事迹后， 王贵武扔下手头工作， 与有关部门联

系，赶往烈士家乡或生前部队，又一次开始了认养

烈士母亲的行程。 2008年 6月 19日，王贵武在部

队同志的陪同下，拜见了李月烈士的母亲肖妈妈。

儿子牺牲后，肖妈妈已经有 20多天没有正常进食，

每天只能靠输液来维持。 王贵武动情地说：“肖妈

妈，我是从天津来的。李月兄弟走了，您就把我当成

您的儿子吧， 我会一辈子照顾您， 替李月为您行

孝。 ”王贵武和老人讲起了李月，又唠起家常。半天

时间，肖妈妈逐渐从悲伤中走出来，精神好了许多。

就这样， 王贵武驱车 8000公里， 先后赶赴四

川、湖南、山东、河南，在当地政府和部队领导的支持

帮助下，他把邱光华机组五名烈士的母亲和“抗震

救灾英雄战士”武文斌烈士的母亲都认作自己的母

亲，并赠上随身携带的特产和现金。

既然认了母亲，就要像亲娘一样对待。在四川泸

州，他看到王怀远烈士的母亲曾妈妈的住房老旧。听

曾妈妈说，儿子牺牲前就准备给妈妈建一所新房。王

贵武听了以后对曾妈妈说：“妈妈， 怀远大哥没有完

成的遗愿由我和其他几个兄弟来完成， 我们给您建

新房。 ”王贵武回到天津后，立刻汇去了 3万元钱，新

房在其他几个兄弟的操办下很快建起来了。

王贵武认养烈士母亲的善举引起强烈反响。

他先后被授予天津市劳动模范、 天津市文明市民

标兵等荣誉称号。 2007 年荣获首届全国道德模范

提名奖。

105 王瑷丽

王瑷丽，女，52 岁，天津市太阳村特殊儿童研

发服务中心创办人。

1998 年，王瑷丽从一位汽车设计工程师转行

创办爱婴儿童服务中心。几年下来，她不仅把事业

做得越来越好， 而且对儿童生活成长状态的研究

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2002 年，王瑷丽关注到一个

特殊群体———由于父母犯罪服刑而失去监护的儿

童。 经过深入调查走访，2003 年她毅然放弃幼儿

园扩大经营规模的想法， 注册成立天津市太阳村

特殊儿童研发服务中心， 无偿收养那些因父母犯

罪服刑而无人照管的未成年人。

6 年来， 她义无反顾地倾情投入到自己规划

的“助人工程”之中。 她出资租下近郊的一套四合

院， 建起太阳村。 她按照从有关部门查访到的线

索，费尽周折到处寻找孩子，把他们带到太阳村。

随着太阳村规模的不断扩大， 王瑷丽一边操持着

孩子们的生活学习，一边打理公司，以保证太阳村

一年 20 多万元的开销。 很多人对她的举动不理

解。 面对质疑，王瑷丽没有气馁，因为她心里十分

踏实。这个事业不仅有爱人和儿子的理解支持，还

有那么多社会人士的声援， 只要能让孩子们找到

一个遮风避雨的家就足够了。

6 年来，她以博大无私的母爱，温暖感化着一

颗颗曾经冷漠、孤寂的心灵。王瑷丽不仅为孩子们

提供生活保障，还精心安排生活起居。针对每个孩

子的特点，她潜心研究，摸索出“情景教育”的方

法。她陪厌学的孩子走进课堂；她带孩子们去监狱

看望父母；她在太阳村建立“种植园”作为劳动基

地；她带孩子们走进蓟县山区建立“爱心小屋”，教

他们学会付出， 懂得分享……生活的实践使孩子

们对责任和爱有了新的认识。

6 年来，她坚守“良知、责任、爱心”。 她已先后

收养帮助了 32 名在押犯的子女。 现在，有 4 人走

上工作岗位，1 人考上了大学。

王瑷丽先后被授予中国百名优秀母亲、 中国

十大杰出母亲等荣誉称号。

102 王 直

王直，男，75 岁，中共党员，安徽省宣城市王

直助教中心负责人。

“救一个孩子， 等于救了一个家庭”，“帮一个

孩子走完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帮了他一生”。 这就

是心系教育、情系学子的王直老人 10 多年来的追

求和行动。

1998年， 看到皖南革命老区泾县部分农村校

舍破旧， 王直以个人名义向有关省市新四军老战

士、 文艺界同仁挚友发出 600多封助学求助信，募

集资金 22万余元，重建了安徽泾县盘坑、田坊两所

小学，改善了老区近 300名孩子的学习环境。不久，

他又募集资金 5 万余元，为泾县茂林、云岭、华桥、

周冲、孤峰等 10余所小学贫困学生购买课桌椅、服

装和学习用品。

为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难题，

改变这些孩子“生活上无人照应， 行为上无人管

教，学习上无人辅导”的现状，2001 年，王直一手

创办了“王直助教中心”。 助教中心不以营利为目

的，坚持“关爱留守儿童，扶持贫困学生，为百姓排

难，替政府分忧”，为留守儿童提供全托服务。孩子

们可以自己定菜谱，过生日时会得到一个大蛋糕，

经常参加联欢会等文娱活动。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王直老人还筹资数万元

办起了图书室， 为初三毕业班免费订阅各科专业

辅导报， 组织各种知识竞赛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在他的关怀下，几年来先后有近千名留守儿童

在这里健康成长，其中很多孩子考上了重点中学，

有的现在已经上了大学。

为解决老区贫困学生上学难问题，王直奔波于

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在各地各界慈善人士的支持

下， 先后为 1000多名老区特困学生寻得了一对一

的资助，资助总金额超过 240万元。 王直每年从微

薄的退休金中拿出数千元资助贫困生，10年来资助

费近 4万元。 许多经济上并不富裕的老朋友在他的

感召下，也纷纷与农村贫困孩子结成助学对子。

2009年，王直获得首届安徽省道德模范提名奖。

103 王金玉

王金玉，男，47 岁,中共党员，宁夏吴忠市中

心血站站长。

“血液不分你我他， 回汉群众是一家。 ”自

2000 年 10 月血站挂牌成立以来， 王金玉这位

当地无偿献血的开拓者， 先后捐献全血 14 次，

捐献机采血小板 14 次， 累计献血 16800 毫升，

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先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

库的志愿者之一。

2004 年，血站开展机采血小板新业务。 献

血者要在轰鸣的设备边躺一个多小时， 血液从

献血者一侧手臂流出， 通过离心后再从另一侧

输回身体。由于缺少经验和技术，工作人员问谁

先上机试一试，王金玉当即脱下衣服，顺利地完

成了血小板采集，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带头献血、助人为乐

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王金玉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 2006 年 8 月，吴忠境内

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此时医院用血告急，血

站库存告急。 王金玉闻讯，火速奔向献血车，一

边献血，一边忙着紧急招募献血者，保证了伤者

的抢救用血。非典时期、“5·12”汶川大地震等危

急时刻，他总是胸怀爱心，第一时间出现在采

血车上，第一个带头献血。

2006年 3月 16日深夜， 青铜峡医院一名回族

青年生命垂危，急需AB型机采血小板。王金玉闻讯

赶到血站。 1小时、2小时……血小板迅速输入到患

者体内。 为了这位病人的康复，他连续捐献了 6次。

吴忠是全国回族人口最集中的地级市， 血液

采集一直供不应求。王金玉主动做群众思想工作，

许多人被他的真情感染， 义务向穆斯林群众宣传

无偿献血知识，主动参与献血，回族献血人数逐年

攀升，现已占献血总人数 45%以上。 2003年以来，

吴忠市自愿无偿献血率一直保持在 100%。

王金玉两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获

全国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 宁夏自治区信德之

星、吴忠市助人为乐模范等荣誉称号。

101 马志英

马志英，女，41 岁,回族，宁夏中卫市海原县

海城镇南居委会居民。

数十年来，马志英在先后两次下岗待业，四

次大手术和经济贫困的重压下， 以羸弱的身体

和慈母般的爱心坚持救助了 185 名贫困和残疾

儿童，其中 76 名考入区内外各大中专院校。 目

前，仍有 65 名儿童生活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马志英出生在宁夏海原县郑旗乡撒堡村，

一个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官员称为“最不适合

人类居住的贫困地区”的地方。 由于家境贫寒

和旧思想观念影响，马志英高中毕业后就没能

再上学。“上学”成为马志英最大的愿望。

为了帮助贫困残疾儿童上学，从 1997年起，

马志英和丈夫搬进了年久失修、墙有裂缝的土坯

房里居住，腾出家中最好的 3间房子让贫困山区

孩子们居住，水、电、燃料、住宿等费用全部免费，

以此资助他们上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纯朴的母

爱向艰辛求学的孩子们奉献着无私的爱。

对于残疾女孩杨丽丽来说，1997 年 9 月 1

日是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日子。 当时本已考取

海原第二中学的她，却因家里经济困难无法踏入

校门。她吞下了安眠药，幸好被她姐姐及时发现，

才保住了性命。 后来在校门口她遇上了马志英。

从此，她在马志英家一住就是 6 年，现在杨丽丽

已是宁夏医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了。

8年来，马志英节衣缩食，去年用省下的钱又

建起两间宽敞明亮的儿童书屋。 生活上，马志英像

亲妈妈一样问寒问暖，家里做点好吃的，她忘不了

这些孩子；谁带的口粮没有了，她立即送去；孩子们

没有了零用钱，她 5元 10元地接济；孩子们有个头

痛脑热，她掏钱为他们买药治病。 8年间，她为这些

孩子支出水、电、燃料、医药及学杂费 15万余元。

马志英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母亲、 全国

关爱女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慈善楷模奖，当选

为首届感动宁夏十大人物， 被评为宁夏自治区

道德之星。

全国助人为乐 模 范 候 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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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为集中展示公民道

德建设的丰硕成果， 发挥

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广

泛动员人民群众支持和参

与道德建设， 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为

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氛

围，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

办、 总政治部、 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联合举办第二届全国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经全

国各地群众踊跃提名，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总政

治部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

推荐上报， 第二届全国道

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

会确定 317 位全国道德模

范候选人。

根据评选表彰工作程

序，6 月 19 日至 7 月 19 日，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

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

和中国文明网、央视网、人民

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

线、中国日报网、中青网、中

国台湾网、光明网、中国经济

网、中国广播网、中新网、中

国军网、 中工网、 中国妇女

网、 搜狐网、 新浪网、 网易

网、腾讯网、悠视网同步刊登

候选人的事迹， 面向社会进

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并接

受群众投票。 欢迎大家积极

参加投票评选。 对候选人若

有意见， 可于 7 月 19 日前

向全国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反

映，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

六部口北新平 5 号 3608 室，

邮编：100031； 电话：010—

66038895、66019859；电子信

箱：ddmf2009＠163.com。

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评

选表彰活动组委会

2009 年 6 月 19 日

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投票信封标识

投 票 规 则

1. 投票时间为 6 月 19 日 00:00—7 月 19 日

24：00（报纸投票以收寄日戳为准）。

2. 投票范围为主办单位公布的全国助人为乐模

范、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全国诚实守信模范、全国敬业

奉献模范、全国孝老爱亲模范五类候选人，共 317名。

3. 每位候选人均有一个三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

代码，其中，首位数 1、2、3、4、5分别代表五类道德模范

的类别， 后两位数代表候选人序号（按姓氏笔画排

序）。 投票时填写候选人代码即可。

4.每人只能选择报纸、网络或手机三种方式中

的一种投票；无论何种方式每人限投一张选票；每张

选票所选候选人每类不得超过 10人，五类总计不得

超过 50人，否则视为无效票。

5.报纸、网络、手机选票均须填写投票人真实姓

名和身份证号码（或军人证件号码），16岁以下公民填

写户口本上的身份证件号码，不填、填写错误或重复

填写的选票无效；主办单位对投票人信息严格保密。

6.报纸投票注意事项：

①空白选票可复印， 但须与原选票大小一致，

缩放、拼接的选票无效。

②填写选票时，用钢笔、碳素笔或圆珠笔将所

选候选人序号后的“○”涂黑。 涂黑部分复印无效。

③委托他人代为投票，须附有委托人本人签名

的书面委托书。 委托书应写明委托人姓名、身份证

号码，否则选票无效。

④投票应将评选活动信封标识（可复印）粘贴在

信封正面邮编下方。 邮寄选票地址为：“第二届全国

道德模范选票”专用信箱，邮编：100072。信封下方必

须写明邮寄地所在省份。 邮资自付。

⑤选票数量大的，也可统一组织运送到北京市

丰台区杜家坎 21 号院装甲兵工程学院，联系电话：

010—66717388。

7.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①点击中国文明网、央视网、人民网、新华网、

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中青网、中国台湾

网、光明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广播网、中新网、中国

军网、中工网、中国妇女网、搜狐网、新浪网、网易

网、腾讯网、悠视网“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专题”，进入投票系统，按提示投票。

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结果为准。

③在投票过程中，不显示候选人得票结果。

④本次网络投票一律免费。

8.手机投票注意事项：

①手机投票活动适用于全部中国移动用户，用

户请编辑投票短信发送至 106580007666。

②编辑投票短信时，请先输入身份证件号码和

投票人姓名， 再输入候选人的三位阿拉伯数字代

码，以逗号“，”分隔。

③本次投票活动除正常短信通信费（0.1元/条）

外，不另外收取任何其他信息费；同时，活动所得短

信通信费将全部捐助给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

9. 本次评选活动坚持群众自愿投票原则， 严禁

任何单位和个人包办投票、指定投给特定候选人等弄

虚作假行为。 举办单位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兼传真）：

010—66038895，电子邮箱：ddmf2009@163.com。

10.此次群众评选投票统计工作将在国家统计

局的指导、监督下进行，投票人身份证件号码也将

通过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等

进行有效验证， 剔除不合格选票及重复选票后，采

用科学方法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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